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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分析心理學和文學評論的原型理論，引用到產品設計上，從原型的角度來看產品設計。首

先介紹在分析心理學上，個人潛意識、集體潛意識的概念，和文學評論中，各種文類如神話、詩歌、小

說等原型的表現；再充份深入剖析原型符號的性質，以及帶入設計領域應注意的要點；最後依原型設計

的各種特性與邏輯，本研究嘗試用論述與設計實例，把原型的表現形式分為「重組原型」、「借用原型」、

「破壞原型」等三個類別，來探討原形符號的運用與設計上的變化。 

 

關鍵詞：原型、符號、產品設計、造形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研究的動機源起於80年代末期Volker Fischer在「Design Now」一書中，標題為「Concepts of Form 

in Present-Day Design」(當代設計的造形概念)的論述中所提及的原形風格（Archetype），以及最近法國

著名設計師菲利浦‧史塔克(Philippe Starck)基於原型理念的設計創作。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設計運

動似乎沒有向前誇進多少，盛行於90年代的極簡風格，甚至流行至今。原型和極簡主義同樣被Fischer
歸納為6大造形概念之一，但在一般坊間設計雜誌和專業設計書籍卻很少提到這個字眼，到底原型

（Archetype）此名詞的原本概念和被引用到設計上時，其中心思想到底為何？原型設計的形式語彙和與

極簡主義有何分別？原型會不會繼極簡主義之後廣為流行，這些是本研究所關心的。 

自二十世紀的 80 年代起，西方工業設計的後現代思想和實務蓬勃發展，有如春秋戰國、百家齊

鳴，在「Design Now」一書中，Volker Fischer 把 80 年代後現代風格的作品分為 6大類，包括：高科技

（Hi-Tech）、變相高科技（Trans High-Tech）、阿基米亞/ 曼菲斯（Achima & Memphis）、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極簡主義（Minimalism）、原型（Archetype），每一種有它自己獨特的形式語彙，他

認為這 6 種風格，再把機能主義當作第 7 種，80 年代的設計就像七彩光譜的七彩一般，燦爛多樣[15]。
其中針對原型風格，他提到在當代的室內、產品設計上，有一方向和建築上的一種理論相似，它們嘗試

去定義物品本身基本「原始」的形，以取代在個人武斷的銓釋和鼓勵快速流行的風潮下，不斷製造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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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椅子、桌子、床等的現象。其中，有兩位重要建築師的作品設下了這個風格的標桿，他們是歐斯瓦

爾德‧麥息爾斯‧翁格斯（Oswald Mathias Ungers）和阿多‧羅西（Aldo Rossi）。翁格斯設計的家具主

要透過簡單圖案式黑白對比凸顯其特色，使用的元素是基本的方形，沒有滲雜其他變化，他的設計呈現

出對矩形和立方體的偏愛，以及建築主題的應用，例如環境脈胳和城市計劃思維的方式。從他的 ‘Cabinet 
Tower’音響陳列架，可以看出是大房子中有小房子的架構，和對矩形的偏好。而羅西的櫃子「Cabina 
dell’Elba」儘管有後現代多彩多姿的色彩，但其外形馬上令人回想起簡陋的小屋、軍隊中箱形步哨站，

或海邊簡陋的小屋。它不是高樓大廈的樣子，而是一種未經藝術或時尚運作下，簡單得像家一般的形象，

他為 Alessi 設計的義大利濃縮咖啡壺，就像微型建築物一般。羅西對特定造形和類形的建築物的原型形

象非常有興趣，他關心人類學的一種常態現象，即人對特定事物的形式和類別有一定的認知印象，這些

印象牢固的深植人們心目中的概念系統，遠甚於個人因素和歷史的變化。他避免主觀，並移去個人利用

題材表達設計所可能帶來的變數，來嚐試回歸及揭露物體不變的本質，其作品的結果是種簡約的設計，

在他的作品中，常由基本幾何形構成，並且營造一種整體形象，似乎具有歷史主義又非歷史主義的感覺，

除了用當代流行的顏色、高品質材料和嚴緊的比例來 “升級” 之外，它們看起來特別接近於傳統鄉村

文化中應有的形狀，是典型的而不是個人化的創作，幾乎是根本純淨的。 

 

                                    
圖 1 1986 年翁格斯設計的        圖 2 1982 年羅西設計的櫃子         圖 3 1984 年他為 Alessi 設計的 

“Cabinet Tower”                 “Cabina dell’Elba”                  咖啡壺“La Conia” 
 

然而設計上對原型的論述卻很少，在同一時期和「Design Now」一樣具有代表性的著作「Post-Modern 
Design」(後現代設計) (由 Michael Collins 和 Andreas Papadakis 編輯，以後現代主義為主題切入，探討

其起源、演變、以及其他風格諸如現代主義、高科技、極簡和後現代主義設計的相同和相異之處，其中

引用的設計師及作品和「Design Now」一書中的有八成雷同) [12]雖然一樣出現翁格斯和羅西的設計，

但原型（Archetype）這字眼只用形容詞- 原型的(Archetypal)出現在描寫羅西的設計上，並沒有把原型視

為單一風格獨立出來談。倒是「Post-Modern Design」一書中，把羅西定位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間，

在這個大範圍內，兩書的觀點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所以本研究首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原型足以視為

一種風格流派嗎？隨著代表人物羅西的逝世，原型設計是否尚未壯大即面臨夭折？第二，羅西的作品可

以說是對法國十八世紀理性主義倡導者理論的回響，諸如以著作鼓勵嚴謹的古典主義建築的耶穌會教士

羅吉埃(Marc-Antoine Laugier，1713-1769) [25]，然而原型和它們有何不同？第三，如先前所提的，原

型和極簡同樣介於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間，同樣有著喀爾文式的嚴苛，其間有何不同？ 

以上第一個問題似乎很快的得到了答案，原本「Design Now」在介紹極簡主義時，大量的引用法國

設計師菲利浦‧史塔克(Philippe Starck)在 80 年代的作品，然而近來他的作品卻展露出和羅西相似的原則，

他的燈具「突然大地震 Soudain le sol trembla」、「西西小姐 Miss Sissi」和「Remeo 系列燈具」，都看得到

平凡普通燈具的視覺語言，原型設計似乎得到了傳承。史塔克說道：「一些年前，我提出了”nondesign” (非
設計)的概念：設計者會在一種集體記憶之後消失無蹤，西西小姐燈具就是例子，你不能說是我設計出來

的，無庸置疑的它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多的或被模仿最多的燈具形式。」[24]同樣的他的「憂爵士 Lord Yo」
是一個塑膠座椅，但具有藤椅的原型，浴室設備系列「Salles de bains」，其衛浴設備靈感來自桶子、木桶 



圖 5 為菲利浦‧史塔克基於原型的創作浴室設備系列中，原始構想來源和成品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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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缸、農場的泉水管線式的水龍頭。而這一衛浴設備設計的推出，影響了近年來歐美高級衛浴設計風格

的走向。以上的例子，現代立方體的建築、海邊簡陋的小屋、燈罩、藤椅、農場的木桶都是高度傳統的

圖象，天真、原始而普遍的東西。這些平常、默默無名的東西成為設計參考的依據，智慧而巧妙的地轉

化成新的設計。[10] 
 

      
圖 4 為菲利浦‧史塔克基於原型的創作，分別是燈具 “Soudain le sol trembla”、“Miss Sissi”、系列燈具

“Remeo”、塑膠座椅 “Lord Yo” 和浴室設備系列 “Salles de bains”。 

        
 
 

第二個問題，原型和法國十八世紀理性主義倡導者的理論有何不同？如果我們比較羅吉埃教士的著

作「建築評論」中的插畫和羅西的作品，插畫中展示出來的原始人類用「樹枝搭的棚架」和羅西的建築，

在形式上非常接近，羅吉埃希望建築師在使用柱式時，能以原始棚架中的柱樁與桁材的結構表現出真實

性，打破羅馬柱式牢不可破的形式和權威，但畢竟那是建築哲學，而非實務設計，況且時代背景不同，

相差 200 多年，當羅西把他在建築上貫用的形式引用到家具、餐具時，在意義上又起了變化，原型在物

品結構上的意義減少了，而心理層次上的意義變重了。羅吉埃相信每一個建築都可以追朔到像鄉村簡陋

的小屋一般，只包括柱子、柱頂線盤和在兩端可形成山形牆的屋頂，沒有拱門、拱頂、基座、閣樓、甚

至沒有窗戶和門。羅吉埃說建築物不應該任意的裝飾，在教堂中每樣東西都應該簡單、陽剛、莊重、嚴

肅。羅西的創作可以說是回應了羅吉埃的理念，但是存在於截然不同的脈絡裡。 
 

    
圖 6 是羅吉埃教 圖 7 羅西在 1979 年設計的      圖 8 羅西在 1972-76年設計 圖 9羅西在 1971-1984 年 
士在「建築評論     World Theatre in Venice         的 Scuola Elementare       設計的 Cimitero di  
」中的插畫「樹                                                          San Cataldo。 
枝搭的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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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原型和極簡有何不同？對藝術之言，極簡主義馬上令人想到起源於 1960 年代美國的極

簡藝術(Minimal Art)，是個受蘇聯至上主義和構成主義影響的藝術活動，包括繪畫、雕塑、甚至舞蹈，

崇尚「無」的精神，強調運用精準的比例和成熟的考慮，去除所有無關的細節修飾，以最少的形與色，

發揮材質的最高運用，注重數學幾何關係，將藝術家所要表達的意識直接呈現給觀賞者。對設計而言，

在字面意義上，極簡很容易讓我們回想到密斯‧凡德洛(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名言「少就是多」，

在形式上，甚至可以追朔到約瑟夫‧霍夫曼(Joseph Hoffmann)和查理斯‧雷尼‧麥金塔(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大量使用柵格(Grid)的家具作品。如果單純就形式來比較被歸類在原型的翁格斯、極簡的史塔

克、甚至高科技的馬利歐‧博塔(Mario Botta)三者之間的單一作品，那就很難分清楚了。但我們不難理解

一切設計在表面上，總有相似之處，而分類的原則應從大的前提來看，如設計運動的脈絡、設計師一貫

的表現手法、思想來源、訴求的重點等。那麼在設計上原形和極簡最大的不同就可以剖析了：原形嘗試

去尋找物品本身基本「原始」的形，再次的應用它，用新進科技和材料來升級和延續這種普羅大眾或鄉

村文化中的平凡圖象；而極簡則是極限的使用材料來表現作品的張力和純淨，如果依此觀點仔細的比較

史塔克近期和早期的作品就可找出其中的端倪。  

 

二、原型理論 
 

在大致了解原型設計之特色和其訴求重點後，再來就得在深入探討原型的概念了。首先，何謂原型

(Archetype)？它和 Prototype(原型，模範，標準)、Stereotype(模版、老套、陳腔濫調)有何不同，對於這原

本不存在於我們一般知識裡的外來字彙，我們得小心翼翼的去了解它的定義。【韋伯文學百科全書】

(Merriam Webster's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中指出：「原型(Archetype)是在訴諸本能、情感和創意巧思的

藝術、文學、文化和宗教信仰中，重複出現的形象、象徵或主題特色。」[23]。這抽象的描述提供了簡

單的概念，但不能消除我們的疑惑，設計身為一個新興的學門，在發展自身知識體系之前，向其他相關

領域取經是有必要的。在體認了原型的基本主張和實務設計後，本研究搜尋了和原型此字眼相關的資料，

發現瑞士籍的分析心理學大師榮格(C. G. Jung, 1875-1961)和加拿大文學評論家諾思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在他們的理論中充分的討論和引用了原型的概念，值得我們參考。 

2-1 心理學的原型理論 

二十世紀初，蓬勃發展期的心理學，是現代最早提及原型的學術領域，Archetype「原形」是榮格在

心理學上極為重要的概念，而此概念與「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subconscious) 的想法分不開來。佛洛

依德主張人的意識層底下另有一層潛意識，榮格同意這個觀點，但他認為這個還不夠，他認為佛洛依德

主張的潛意識，是「個人潛意識」(personal subconscious)，而在其之下，應該還有更深的一個層級，即

為集體潛意識，因為這一層的潛意識，不是個別獨特的，而是普遍性的，在這層集體潛意識中，心靈具

有某些特別的形式，這些普遍的特別形式在所有人類的身上都看得到，而這層集體潛意識的內容即為「原

型」。對西方來說，Archetype 這個字眼從神話、傳奇故事的角度來看，再清楚不過了，然而在精神病學

上建立「原型」的概念就複雜多了。[18] 
對於「潛意識」，榮格說：「所有我知道，但在當時並未思考的事情；所有我曾意識到，但現在已忘

掉的事情，所有我已經感知到，但並未被我的意識注意到的事情；所有非志願且未加注意去感受、思維、

記憶、渴望和做的事情；……，所有這些都是潛意識的內容。」[19]除了「個人潛意識」之外，他在潛

意識之中發現了許多不是個人後天才有的、而是遺傳下來的性質，比如沒有意識的動機而必須採取行動

的「本能」。在這一個更深的集體潛意識層次中，他提出了「原型」的概念，然而從他的論述中雖然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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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能和原型之間有一致性，但其間的界定並不清楚，一方面他認為「本能」和「原型」一起形成「集

體潛意識」[19]，然而有時他又說原型就是本能的潛意識形象[18]。 

致於集體潛意識之所以稱為「集體」，是因為它不像個人潛意識，它不是由個體和特殊的內容所構成

的，而是由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所構成的，由那些習慣發生的事物所構成的。不管任何時代、任何地方，

人類心靈都顯出引人注目的類似點。人類心靈根源的構成因素所顯現出來的齊一性，不下於形色相貌等

身體構造的齊一性。所謂的原型，可以說是永恆的遺傳形式或理念，在開始之際，它們並沒有具體的內

容，而具體的內容只有在每一個個體的經驗被帶進形式時，才會在每一個個體的生活史上出現。例如：

在佛教「西藏度亡經」中，帶有中陰身的人已成為死者，但他自已並不自覺，而類似的概念在歐洲或美

洲一些老舊的心靈文獻也屢見不鮮。死者死後，仍保持以往塵世間的生活態度，不知他的肉體業己消失，

成了亡靈。這是一種根源性的、遍佈極廣的觀念，幽靈之為物，在世界任一地區，都有一定的共同特徵，

這是事實。[22] 他認為原型即是同一類型的經驗，經歷無數次之後的心理殘跡，它是一種形象，不斷在

歷史進程中重複發生，並且顯現於創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現的任何地方。 

榮格信守的假設，僅是指出有種普遍性，但也是分殊多樣的遺傳性的心之結構，它賦予任何的經驗

一定的方向和形式，甚至是強制性的。他認為，每個人在出生前的記憶是無法遺傳的，遺傳的乃是原型

的基本構造，但是此基本構造因不含個人經驗，所以它們僅是無「內容」的構造形式，它們只有等到個

人經驗將他朗現後，才可以升起而認識到[18]。原型本身是一種不能表現的、潛意識的、先存的形式，

它不是由「內容」所決定的，而是「形式」所決定的，但也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一個原初形象只有在成

為意識而被物質的意識經驗所充塞時才由內容所決定。原型本身是虛空的、純粹的形式，中間別無他物，

再現本身並非遺傳而來，它們只是形式而已[17]。 

2-2 文學批評的原型理論 

對於原型概念的探究除了心理學上的論述之外，在文學的批評理論上亦有精闢的見解。二十世紀中

葉，原型批評理論在文學領域中盛起，原型觀點被大量用來評論文學作品，作為舵手的弗萊在「批評的

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一書中，認為各種文學作品的相互關係呈現了一種相當有限，而且不斷重

複的模式和程式，他視之為原型（Archetype）。大陸譯者陳慧在翻譯版的序文中，簡言道：「原型，就是 

‘典型的即反覆出現的意象’，最基本的文學原型就是神話，神話是一種形式結構的模型，各種文學類

型無不是神話的延續和演變。」[17]原型和神話的關連在之前榮格提及 Archetype 這個字的來源也清楚的

表白過，而更一步，弗萊認為在文學的社會層次方面，原型是可交流的單位，是構成人類整體文學經驗

的一些最基本因素。大量詩篇中，自然界的普遍意象，如海或森林的重覆出現，不是巧合，是詩歌在模

仿自然的某種統一，是詩歌在溝通活動中的統一[16]。 

在文學上對原型進行研究，是對常規、文類、反覆出現的象徵模式進行探討，達到對文學作品結構

的原則分析。而文學的閱讀並不拘泥在字面意義的辨識；而是透過詞語的象徵與暗喻，來詮釋文學作品

的意義。文學之所以會捨棄精確合理的邏輯理論，其中一個原因是能將艱澀費解的意涵，以簡單的形象

表現。尤其以神話的內容，很多部分是與宇宙天體的運行或生活周遭的自然現象有關，原始人類就是運

用簡單的象徵，來表示深奧的自然力量。例如：月蝕的發生原因，日本神話以天狗來代表未知的自然力，

天狗食月就成了月蝕現象的解釋。然而古代的自然神話，用主觀虛構的方式來解釋自然力量，在客觀科

學至上的現今社會被過渡貶低。卡西爾認為現代人類應該跨出自然科學的高牆，不要一味的沉浸在理性

科學中，而要去理解神話的架構，以及神話的屬性，這樣才不致使得人類文化缺少了神話內容的綺麗[2]。
一則發生在榮格旅遊烏干達的小故事，亦道出科學和理性的悲哀，他談及當他造訪艾爾貢人原始社會的

部落時，有一次，問起當地老醫生關於他的夢時，醫生頓時淚水瞞眶地說：「古時候，醫生們都做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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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會不會發生戰爭或者瘟疫，是不是要下雨，應該把牲口往那兒趕。」他的祖父也做過夢，可是，自從

白人來到非洲，他說沒有人做夢了，再也不需要夢了，因為英國人知道一切！[21]。 

而神話的豐富比喻，本身就是一個符號系統，亦可用符號學的觀點，加以分析研究。在文學中，神

話作為最早出現的原型類別；同樣地，神話也是人類史上的第一個原型。對於神話想像和宗教思想，本

研究並不致力於研究他們所要表現的題材，而是探究它們的形式，與其結構和手法。神話形成的原因是

將民眾的集體潛意識具體化，潛意識作為理性意識的補償，所以神話總能夠滿足人們在理性意識下的情

感空洞，引起情感的共鳴，並且普遍存在各個文化下的每個社會。雖然所有的神話與現實的理性意識處

於對立面，神話將現實自然的難解疑處，用無關因果的方式來說明，但其內容皆有固定的架構與特定的

角色，如：天神是住在天上，惡魔深居地獄，光輝代表天神與聖潔，黑暗代表惡魔與邪惡等等。這個就

是在主觀概念與具體事物之間，建立起連結的關係，也就是象徵。以某個象徵物(能指 signifier)代表某個

概念(所指 signified)，且具有人格化的趨勢，是神話思想的主要來源。神話強調情感功能，而不在意其

合理性；它的條理性並非建立在理性的邏輯上，而是建立在情感的統一性[13]。令人感到非理性的原因，

是神話中的邏輯架構是由複雜的象徵所建構起來的，與自然科學的邏輯相差甚遠，這些複雜的象徵表露

了和理性意識的對立面。 

在所有的事物中，神話是最不被理性邏輯所約束的，甚至作為所有現實理性邏輯的補償，進而否定

理性邏輯的界限。而神話中不可思議的力量，可以說是自然力量或社會力量的人格化，在這個人格化的

過程中，已經使得神話完全背離了現實生活的狀況，強調人類的情感願望，所以神話就有如夢幻一般。

流傳久遠的太陽神(能指)或雨、河、海諸神，是人類將敬畏不可抗力的自然力量(所指)神格化的結果；

在祭祀時，巫師只是將諸神人格化的要角，回覆人類對自然界諸如風調雨順的願望。這就是許多部落文

化裡集體潛意識的具體表現，即認為所有的自然物體都具有靈魂。將自然萬物視為與人一樣，具有靈魂，

是神話的普遍假設，這樣的觀念被稱為〝萬物有靈論〞(Animism)。萬物有靈論不僅常見於神話中，也影

響了藝術創作；英國雕塑家亨利．摩爾(Henry Moore, 1898-1986)相信萬物除了外表，還有某種精神本質，

也就是一種內在力量或本性。所以摩爾密切觀察人類形象後，以普遍的形式進行雕塑。他參照材料的特

殊形式與結構的種種原則，重視不同材料之間的多重詮釋，而不只是形式與特徵的摹寫，而是由裡而外

重新創造雕塑形式。所以里德爵士認為，對摩爾的了解從不在於形象，而是在於象徵的[3]。因此，聯想

和心理的因素在雕塑上佔有很大的份量。例如：可能因為果實大多是圓形的，正如女人的乳房；所以在

人類的心靈中，圓球體就能象徵果實或乳房，帶有豐盛、成熟的意義。所以在自然概念和原型形象之間，

摩爾在尋找適合進行造型活動的畫像或雕像，因此他的作品，就像原始人類所創作的人偶一樣，只是原

始人類是用這些偶像來表達對於自然的無形力量。如圖 10，為摩爾於 1935-36 年的雕塑作品〝斜躺的人

體〞(Reclining Figure)就是對人體的觀察，透過木材重新詮釋的形體。 

 

 

圖 10 Henry Moore 雕塑作品-Reclining Figure，1935-36 

 

詩歌在架構上，是繼承神話的；在題材上，西方早期的史詩也取材於神話，詩歌可以說是由神話逐

漸轉化成的。各文化社會下的詩歌，也就具有如同神話故事中的象徵模式。在中國的詩經中，就可發現

詩篇大量地運用象徵的手法，來傳達情感。例如在【衛風】【伯兮】的第三章：「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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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其中降雨(能指)是男子愛情猶在(所指)的象徵，於是炎炎烈日就表達了情感上的

苦悶[1]。文學進展至詩歌，不再只是模仿自然；而是成為人類文明的技巧活動。符號關係的發展也由自

然力量(所指)與人物(能指)之間，聚焦到詩歌裡的詞彙組合。弗萊認為：以原型評論的觀點，詩人可能

只是暗示或模仿其他詩人，而蓄意地使用一種慣例常規進行創作[16]。甚至是直接挪用其他詩人的詩歌，

或者逐字不漏的引用聖經。原型也藉由此模式，一再重複出現，致使某些符號關係的代表意義更為固定。

詩歌比神話更有結構的規範，像是中國詩詞歌賦的文體，除了作品所要表達的主題與意境之外，詩人吟

詩作賦都遵循著一定的格式。弗萊認為，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我們的注意力會趨往兩個對立的方向。

一個是對外的，另一個是對內的。作品(能指)對外指向所要表達的意象(所指)；對內則指向語詞佈局

(verbal pattern)，而這個語詞佈局顯然就是產生文學結構的原因[16]。就如中國唐詩的律詩與絕句，對內

結構講求對仗、押韻，十分嚴謹；但關於相同的題材(如：憶友)與相同的格式(如：絕句)，就有許多不

同的作品，顯然是語詞佈局造就了豐富的詩歌。這亦說明了詩歌是一種高度技巧性的活動，雖然早期詩

歌取材於神話，但詩歌的結構性遠高於神話，文學從解釋外部自然的神話行進到表現內部語詞佈局的詩

歌，也更趨向文學純粹性。神話能藉由對文體外部的情感訴求，而能持續流傳；而詩歌除了情感外，還

藉由對仗、押韻等結構佈局，使本身就有流傳下去的價值。 

小說相較於詩歌，沒有嚴謹的文體結構。在小說的領域中，作品的價值回到了人物角色的刻劃。

Character 這個單字，除了角色的意思外，也被理解為性格；所以一部成功的小說，在作品中必定對人物

性格有深入的模寫。在史詩(epic)時代，每個故事中，普遍會出現智者與英雄的人物，若少了這樣特徵鮮

明的人物，故事就缺少流傳的能量了。所以普遍一致的鮮明特徵，對文藝作品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在

小說作者創造人物的過程中，是先確立原型人物之後，再融入與原型人物相似的個性，使得這樣的人物

遍及生活週遭，讓讀者產生似曾相識的幻覺，潛意識地對應起現實生活中的人物，而獲得情感的共鳴。

所以小說人物的刻劃是藉由心理和社會因素，塑造明顯可辯識的性格，就像是在讀者的身邊出現的真實

人物。例如在魯迅的【阿Ｑ正傳】中，主角阿Ｑ最常使用精神勝利法，就算是被打一頓，也會想：「我總

算被兒子打了……」在精神上獲勝後，高興的離開[8]。小說人物之所以具有原型的特性，是因為這些人

物，是作家根據現實中可能存在的某種人物的普遍範型，和這種人物必然的處世邏輯而構造出來的[4]。
魯迅虛構了主角阿Ｑ，又不明確地指出阿Ｑ的姓名，這樣模凝兩可的寫作技巧，正因阿Ｑ普遍存在當時

的社會，任何與阿Ｑ性格相似的人，都可以是阿Ｑ。小說中的原型技巧，一方面在於運用普遍一致的鮮

明特徵，一方面卻像魯迅一樣隱藏了某些個別屬性。 

 

三、原型符號的性質與設計 
 

以上分析心理學和文學評論的原型概念，提供了我們探討原型理論和設計的基礎。首先，我們應該

可以確認基於一定的文化，原型是可聯想的群體和可溝通傳播的單位。第二，於特定文化裡，原型會在

歷史中以類似的形式或內容重覆再現。第三，從文類發展來看，神話在符號系統對外發展上，建立了原

型的基礎之後，即約定俗成的使得某一能指堅強地讓我們聯想到某一所指，例如月亮聯想到團圓、豺狼

聯想到邪惡。而詩歌在題材上、能指和所指的象徵關係上，承習神話，而轉往向內發展，追求語言系統

本身結構上的語詞佈局，語言上字詞的對仗、押韻，相對於設計來說，像是視覺語彙的對稱平衡、統一

協調，即視覺系統在調整內部構成的美學和創新問題。而小說對於人物角色深刻描寫，不把重點放在文

藻上，而去凸顯我們常忽視的平凡原形的價值、定律、或情感議題，例如朱自清眾所皆知那篇描寫父親

「背影」的文章；而相對於設計來說，喚醒對原形的重視、凸顯其意義，才是設計的重點。工業設計和

文學相比，歷史太短，實用和藝術比重和定位相差太多，設計也沒有發展成類似於文學上不同文體的曲

分，但以「視覺元素所指」、「結構布局」甚至「議題營造」的角度來看，還是有許多可以類比之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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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對本研究而言，這些都必須建立於原型重要的基礎上，即「習俗常規」和「類型」；而在把原型

概念深深帶入設計範圍之時，以下幾項原型糾纏不清的性質仍要以不同的角度來討論。 

3-1 不變的整體與變異的群體   

原型做為一種符號或符號集合，不同於任何一群符號集合的概念，因為它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複

雜的可變性。這種複合體中常常有大量特殊的、靠學習而得的聯想，在特定的文化中有好多人都熟悉它

們，它們是可交流的單位。原型對內而言，是一個組合起來的群集，具有複雜的變化性[19]；對外而言，

原型是一個統一完整的單體，具有一致的特質。在群集與單體之間、變異與一致之間，存在著認同作用

(identification)與同一性(identity)的現象。榮格在【心理類型】(Psychological Types, 1920)的最後一章【定

義】中，認為：「認同作用是主體傾向於客體而與自身的一種疏遠。」[20]。這樣的定義說明了，人在認

同的過程中，會先對自身產生異化，然後再對其他人產生認同。同一性與認同作用都是潛意識的現象，

因為若是在意識上，使兩種物體一致，那麼就涉及對兩種物體的意識，所以就預定這兩種物體的分離，

無法達成認同作用。而同一性並非是等同(equation)，而弗萊引用榮格的說法後，更明確的指出同一性是

種種不同事物的聯合(a unity of various things) [16]。認同作用屬於潛意識的現象，暗地的操作人類對所

有事物的串聯。在事物藉由認同而集結在一起時，形成一組普遍的象徵，就是原型。 

依據榮格心理學理論，潛意識的領域有深淺的區別，較淺的潛意識含有個人化的特性，是可改

變的並且可由後天學習而產生的，稱之為〝個人潛意識〞；較深的潛意識則不是由後天學習來的，

是藉由人類心靈的遺傳而得來的，不需透過學習的，是一種人類心靈的本能，被榮格稱為〝集體潛

意識〞。以黑格爾(Georg Hegel, 1770 - 1831)觀點，他認為一個物體很容易在心裡形成觀念(形象)，

若要成為真正的觀念(原型)，就必須進行簡化，把個別物體的直接形狀省略後，才能達成[9]。這說

明了在認同的過程中，人類心靈專注於相似的特性，而忽略了個別的差異。在完成認同之後，個別

的差異屬性依舊是存在的。在產品設計中，產品也藉由人類的認同作用，將相似的屬性聯結在一起，

這樣產品群體會慢慢整合，其共同特徵和代表性的形象自然被認知為原形。從總的來看，每種典型

類別的東西都有一個明顯特徵的整體，所以能夠被區別；但若檢視群集內的個體，是無數個並非完

全一致的產品聯繫在一起，這使得群體內部仍充滿變異。舉較誇張的例子來說，圖 11 為 Masanori 
Umeda 於 1990 年設計的椅子〝Rose〞，這把椅子和其他椅子外觀的差異極大，但作為椅子，它仍具有

其他椅子供人靠坐的屬性，在結構上，同樣具有椅腳著地，支撐著上半部的座面與背靠，因此，我們認

同它為椅子，而不會將它歸類為花朵。它與其他椅子被歸為同類，是因為具有椅子普遍一致的鮮明特徵；

而其餘像花朵一般的屬性，則促使它和其他椅子有相當的差異。雖然這個設計存在於兩個原型系統的交

叉點，至於是像花的椅子、還是像椅子的花，從物體的本質上我們仍然能判定。 

                        

圖 11 Masanori Umeda, Rose, 1990。    圖 12 山中一宏，as long as I'm dreaming，2002。 

 

3-2 歷時性與共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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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緒爾將符號分別進行特定時空，以及連續時空，這兩項方法來研究語言符號，即共時研究

(synchronic study)和歷時研究(diachronic study)[14]，歷時研究，是研究一個符號在不同時間點上的差異；

而共時研究，則是特定狀態下，不同符號之間的區別。當符號發生變化時，共時和歷時兩種特性就會混

合在一起，使得符號無不時處於定型的系統，同時又正在演變。 

作為人類的心理基礎，原型模式可以追溯到意識之前的知覺階段。而在人類的心靈中，原型遵循著

兩個遺傳機制，即生物本能遺傳與文化意象遺傳[7]。原型是從原始時代直到現今，不斷的重複遺傳下去，

所以歷時性(diachrony)是一種公式化的性質。圖12為日本設計師山中一宏於2002年所設計的燈具〝as long 
as I'm dreaming〞，這設計是把細燈管彎成像二維燈泡的形狀，原本通電後會發光的物體就應該符合燈泡

的基本定義，即便是一條直線般形狀的燈泡也是燈泡，但是這設計故意利用我們習以為常的燈泡外形來

詮釋設計，把握了符號系統歷時性的特色，和上述的玫瑰椅不同，在不帶入新的 “外來符號” 之下，

對這一原有的、平凡無奇的形狀善加改變，創意和趣味性不減。  

產品設計中，原型的變化也具有共時與歷時兩種區分，筆者早些年前提出了基因樹的父系與母系的

概念，如圖 13 所示[5]。新的設計是由既有產品(父系)設計師創意(母系)所創造出來的。父母系譜的基

因觀念，弗萊也用來解釋詩的形成來源的生育觀念。各以基因觀念解釋詩歌與產品的生成，有異曲同工

之妙。不同之處在於，弗萊認為詩的母親永遠是自然，等於是圖 13 中的早先成品的影響(父系)；而父親

則是詩歌自身的結構形式。詩人同等於設計者，但詩人在詩歌形成過程中，並非扮演如圖 13 中的母系，

而是以助產婆的角色為詩歌催生[16]。以此觀點，產品的父親是產品的原型，而母親則是當時出現的外

在條件；設計師在產品設計中，只是以媒人的的角色，去發現已存在的父母，促使他們結合而產下新一

代的原型。本研究整合上述兩種系譜觀念的異同，並依據〝形式〞所具有的成形(shaping)與包容(containing)
原則[19]，將原型的演進模式以共時性與歷時性雙軸向，匯整製成圖 14。 

 

圖 13 基因樹圖表。取自林銘煌，2001，P.148       圖 14 原型演進圖表 

 

原型在歷時性的軸向上，進行生殖與遺傳繼承，並且形成新的原型(A1-A6)；共時性的軸向則是原

型對外包容自身以外的自然物體(X1-X5，分別代表各時間點上，被融入原型的外部物體或事件)，而是

否能結合產生新的原型則待某文化下的接受度和時間的考驗。除此之外，原型也可依外在條件、環境和

時間自然演化原本的形式，形成新的原型(例如從 A2 至 A3) ，好似無性生殖一般。而某些新原型亦可

由存在不同年代的原型結合而成(例如 A1 和 A2 結合成 A4)，這些結合次序對時間軸來說無一定 “倫

理” 規則，相當自由，甚至混亂 (例如對新一代 A6 來說，它直接跳過 A3 和 A5，引用舊有的 A2 和新

的自然物體 X5 而產生)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常將年代久遠的產品以過去沒有的方式或材質重新詮釋，

我們稱此為仿古或擬古主義(Archaism) 。索緒爾將語言序列的關係，分為聚合關係(paradigmatic relations)
與組合關係(syntagmatic relations)[14]。圖 14，以共時的觀點，可解釋為 A1 與 X1 是組合關係，兩者組

合成 A2。而 X1、X2、X3 三者屬於聚合關係，可以相互取代，分別與 A1 組合。以歷時的觀點，A1、

A2、A3、A4、A5、A6 為聚合關係，聚合為原型系統(父系族譜)；原型系統維持一定的家族精神，而外 

 



圖 16 Oswald Ungers在 1979
年設計的德國建築博
物館的內部空間圖 

圖 17 Rene  Magrette 在
1936 年的畫作 In 
Praise of Dialectics

圖 18 Ingo Maurer於1966
年設計的燈具 Bu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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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母系方面也帶來多彩多姿的影響力，挑戰著父系所能維持下來的傳統。人類的藝術活動 (包括設

計)，避免不了在這一公式下進行，透過共時的包容，進行歷時的演變。 

3-3 對外的象徵比喻與對內的結構佈局 

原型透過大量明顯特質的象徵聯想，使得生活在特定文化下的人們對原型符號感到熟悉[16]。例如：

鴿子代表和平，十字架代表信仰、紫禁城代表權力。這些象徵對所有人都是很普通的事物的意象，因此

潛在地具有無限的交流力量。象徵藝術，作為最原始的藝術類型，當作品被當作能指，而表示所指時，

一方面表現了本身的特性，另一方面顯示更深層的普遍意義，這包含了作者個人情感的投射與人類普遍

情感的共鳴。而在很多文學作品中，不同原型也彼此複雜的交錯或結合著，例如：凶狠異常又英勇無比

的角色，或者是溫文儒雅又積極進取的個性，好似結合了魔鬼和英雄的原型特質一般。在一些古老部落

的巫術儀式，存在著專為年輕新娘舉行儀式的生育巫師，而生育巫師便是巫術原型和出生原型的結合

[7]。以繪畫為例，在超現實主義畫家的畫作中，如圖 15，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Rene Magrette, 1898-1967)

的畫作〝光之王國〞(The Empire of Lights, 1954)，將明亮的天空、幽暗的樹林與路燈同時組合在畫布上，

形成白天與黑夜並存的景象，完全背離自然，平常不起眼的景色經由矛盾而巧妙的組合，造成令人不可

思議的效果，引起人們對大自然力量的讚嘆。 

在文學原型評論中，從神話進入詩歌，就是從全然的象徵開始重視作品的內部佈局(符號之間的關

係)；而在產品設計中，從引用產品外的具體造型，進而開始對結構上的安排與操作，就像是神話進入詩

歌的階段一樣。在詩歌中，重複出現的意象構成基調，而再由這些基調組成詩歌的結構，音樂與詩歌的

表現是屬於時間上節奏的領域；至於繪畫、雕塑、建築以及工業產品，主要是透過造型作為創作的表現，

是屬於空間上的佈局。除了和其他原形進行巧妙的結合之外，原型亦可在不同的時空中，利用自身的複

製表現創意，這樣的手法，在不同的領域中都可以看得到。如圖 16，德國建築師翁格斯在 1979 年設計，

位於法蘭克幅的德國建築博物館中，屋子裡就有一間小屋子的設計，這和他在先前我們提到的‘Cabinet 

Tower’音響陳列架有相同的思維架構；而圖 17，畫家馬格利特的畫作〝辯證法的激賞〞(In Praise of 

Dialectics, 1936)，由一棟屋子的窗子看進去，看到了一棟像是相同的屋子；和圖 18，安哥．莫瑞爾(Ingo 

Maurer, 1932-)在 1966 年所設計的燈具〝Bulb〞，燈泡中出現一個相同的燈泡。這三件作品都運用了複

製手法，馬格利特與翁格斯的主題都是屋中屋，而莫瑞爾的則是燈中燈，而這樣的主題表現，令人透過

對它們的觀賞，反思到許多人生哲理。 

 

    

 

  

 

     

圖 15 Rene Magrette 在 
1954年的畫作The 
Empire of 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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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型設計的表現形式 
 

當以原型的觀點來看設計時，本研究認為在形式上，弗萊對文學原型的分類概念值得參考，弗萊認

為在一端是純粹單純的程式；另一端是全然的變異（是謹慎地從事新奇的或不熟悉的嘗試，產生隱藏的

或複雜的原型，一群難解的符號）。在此兩端之間，最接近純粹單純的傳統典型的首先是翻譯(translation)、
改寫(paraphrase)，再者是精緻的、清楚而直言不諱的程式(delicate and explicit convention)，第三是似是而

非的或反諷的程式 (paradoxical or ironic convention)，並包括用模仿來嘲弄的詩文(parody)，第四是含蓄、

暗含的程式，第五是嘗試打破(breaking) 程式，第六是膚淺的、無組織的、無系統的程式(superficial and 
inorganic convention) [16]。在此，設計和文學相比歷史太短，作品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不及，因此只能

根據此原則的精神，初步把原型分為三個類別進行探討，包括：1.承襲(inheritance)－重組原型

（reconstructive archetypes），2.暗喻(metaphor)－借用原型 borrowing archetypes，和 3.踰越(transgression)
－破除原型（breaking archetypes）。雖然此分類只有三種，但和原先在研究動機提到的羅西和史塔克的

作品比較，本研究有擴大原形設計範疇的明顯跡象，因為按此分類，他們的作品應都歸於第一種。依造

此原則，我們從設計專書和雜誌發現到比預期還多很多的作品，以燈具和座椅為例，至少有 150 件可用

原型概念解釋的作品，因作品繁多，以燈具為例，馬上聯想到和燈有關的原形有：燈泡、燈罩、有罩燈、

燈籠、蠟燭、燭臺、火把、火爐、甚至開關等等。以下即單以燈泡為例作為說明，看看一個原形符號在

這樣的分類下，可以做怎樣的變化。 

4.1 承襲(inheritance)－重組原型(reconstructive archetypes) 

我們可以說大多數的設計可能都在一般慣例樣式中打轉，而且它們類型的分類是基於形式的相似性  

為基礎，而其類似和差異的地方幫助我們了解其整體。如果我們想到十字架或王冠，腦海裡通常會浮現

出典型的形狀，或許我們會產生些微不同的樣子，但是他們全部具有相似的模樣。這些基於學習日常生

活文化而得的原型圖像是如此的通俗，並且深深地植根在傳統的理解中，它們幾乎不能建議別的東西。

然而原型圖像並沒有限制設計創作，追求某一個主題、韻律、結構和樣式有助於塑造各種不同的版本。

像先前所言，有些設計如同詩歌般，追求的不是理性的描述，而是情感的表達，像詩歌般進行內部構造

的重新布局重組，並保有原來原型的形象，在設計上可以透過對單一原形進行比例的修改、輪廓化、解

剖、拆組、隱藏、重覆、變身等等，進行重組改造。拿照明為例子，電燈泡是燈的原型圖像之一，當比

較圖 12、圖 18 和以下的設計（圖 19），很快的我們了解到，即使這些設計可能是千變萬化的、數不盡的，

但它們都有一樣的原型的圖像，這些燈全部顯示出標準燈泡的形狀，並且以各種不同的、獨特的銓譯，

展露自己。 

 

     

圖 19 各種不同應用電燈泡的形狀所發展出來的設計。 



圖 21 Martine Bedin 在 1981 年
設計的燈具 

圖 22 Giovanni Pellone在2002 
設計的燈具‘Aracno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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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暗喻(metaphor)－借用原型(borrowing archetypes) 

上面典型的原型是用單獨的符號來處理設計，可謂 “自我陳述”，但當原型邁向複雜化的過程中，

兩個符號以上的結合是不可避免的。而典型的聯接兩個符號的手法是暗喻，而暗喻的基本形式是，聲明

A 和 B 是相同的類型，它不同於普通的描述結構，例如：「我們說這個英雄是頭獅子」，從意義層面來看，

這種借用 B 來加強 A 的說法，利用了某一個強烈的原型（這裡是獅子），來形容主題，省略了關鍵性的

共同屬性，在此即為 ‘勇氣’ 之類的共同特性。從描述層面來看，所有的隱喻都是明喻，因為我們不

是在認定 A 就是 B，而是在說 A 和 B 在某方面是可以相比的，在這個例子中為了更生動，而省略了 ‘像’ 
這個詞。從文字層面來看，這種文字的表現形式，就是簡單的並置，即 A 和 B 的同時呈現。而並置的同

時，不可避免的將呈現一種事實上的矛盾和似是而非的感覺。例如在上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知道句中的

獅子指的是英雄，但是事實上獅子和英雄又分別代表他們自已。這種並置，隨著兩個原形符號間的意義

關連的深淺和薄弱層度，被借用來的原形不可避免的會引發觀賞者的共鳴、似懂非懂、不解、到莫名其

妙。在以下的設計實例中，如圖 20-22 除了燈泡原型直接呈現之外，尚加入了其他的原形符號，東西除

了物件本身是燈的角色之外，還同時象徵了其他的東西，分別令人聯想到鳥、刺蝟和蜘蛛。而其中常見

的借用其他原形，應首推應用比喻式的設計手法，而比喻邏輯形式的分析和探討，包括明喻、暗喻、換

喻、類推、諷喻等五類形式，在先前的探述已有詳細的架構和論述[6]。 

      
圖 20 為 Ingo Maurer 在 1992 年設計的燈具 

‘Lucelllino’ 和 ‘Birds Birds’ 
  

4-3 踰越(transgression)－破除原型(breaking archetypes) 

弗萊曾指出，文學史存在著幾個令人熟悉的反諷的和反寓言的意象，包括：（1）巴洛克時期形而上

學派的「曲喻」(conceit)，其蓄意地把毫無聯系的事物強拉在一起，這種似是而非的技巧（paradoxical 
techniques），是基於瓦解藝術與自然的內部關係，而轉成一種外部關係；（2）象徵主義的替代比擬，

其建議或喚起一些事物並且避免明確地指出它們；（3）客觀的關連物，此比喻意象基於某一想法，而在

詩歌中心設立一個情感焦點，以取代自己；（4）圖案紋章的象徵，腦海中立即把之當作標誌的意象。例

如：霍桑的紅字（Hawthorne’s scarlet letter）、麥爾維爾的白鯨（Melville’s white whale）、詹姆斯的金碗

（Jame’s golden bowl），這種象徵主義的技巧是基於，象徵的字面上和描述方面之間強烈潛在的一種對

立的道理，當作意義的單位，這妨礙了描述，當作描述的單位，這使得意義更加困惑。另外，他提到亦

有更加間接的技巧，例如：個人的聯想、不期望完全被理解的象徵和達達主義謹慎的戲弄。撇開這些複

雜難懂文學專業上的東西，我們仍可理解一篇史詩除了發揮它自身的作用，記載歷史事件之外，其主要

的意義仍涉及到道德訓誡、弦外之音，而在設計上的原型表現亦然。德國設計師 Ingo Maurer 在 1990 年

代中期的燈具作品「愛迪生你在那裡」，從外圍的燈罩看過去，似乎有個燈泡在裡面，但低下頭瞧瞧中

間卻空無一物，它是利用全影像投影技術所達成的一種戲弄手法，而同樣類似的平面投影技術也應用在 



圖 24 Arik Levy 在 1999
年設計的嘲諷式燈
具‘Infinite light’ 

圖 25 Harri Koskinen 燈具設計的燈具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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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另一個燈具設計上，而 Arik Levy 設計的燈具在液晶螢幕上顯示燈泡，此昂貴的燈具，高科技的低

使用，表現出和殺雞焉用牛刀同樣的道理，雖然液晶螢幕沒有全影像投影技術那麼高科技，但仍不失異

曲同工之妙。Harri Koskinen 設計的燈具，透過燈泡而導熱的玻璃燈罩，卻有貌似冰塊一般冷酷的視覺效

果，這樣視覺上和物理上，表裏不一的巧妙設計，令人不知不覺想摸摸看它到底是冷還是熱。 

 

        
圖 23 為 Ingo Maurer 在 1997 年設計的 

燈具‘Where are you, Edison?’ 和 
壁燈‘Holonzi’ 

 

五、結論 
 

在當下的消費社會中，人們不再以單一傳統的角度剖析事物，循規蹈矩的現代設計不能滿足人類更

高的心理需求，後現代設計思潮不斷地對現代主義提出質疑與挑戰。而原型作為一個後現代設計的思想

或派別，對於「何為原型？」這樣的問題，可能同樣不具有絕對的解答，而是不斷的思考、辯正甚至質

疑，才能更明瞭它的意義。而從產品設計史的角度來看，原型也一再地被承繼、借用、逾越或錯置。此

刻，物體失去絕對的定義，取而代之的是透過不斷比較而得來的意義。若僅就產品原型進行定義，也是

必須依靠比較眾多的同類產品，才能得出原型的核心，或較確切的臨界點。本篇以文獻探討為主，深入

研究原型設計的概念、理論及實務，雖然產品原型的研究仍有寬廣的研究空間，但此篇提供了後續研究

重要的基礎，設計是橫跨人文和技術的活動，深入討論設計思想方面的議題，其貢獻和價值不可忽視，

國內設計研究對設計理論或代表性設計的論述，尤其是當下正在發展的東西的探討太少，本篇希望能補

此之不足。 

最後，如果原型是一些可溝通的象徵，而且存在著一個原型中心，我們應該可以期望發現在這個中

心當中，有一組全世界普遍共通的象徵。這並不意味著有一種原型符碼典籍，裏面的東西完全被人類社

會不知不覺的記住了，但意味著有一些象徵對於所有的人類來說是一種共同的意象，因此存在著一種無

限制的溝通的力量。這些象徵或符號可能出現在任何地方，它們的存在和形式正等待我們好好去挖掘和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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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rings the archetypal theory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to 
product design, and then looks at designs from archetypal viewpoint. First of all, it introduces and 
discusses the concepts of personal subconscious and collective subconscious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the performances of myth, poem, and fiction.  Then it analyses and illustrates the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archetypal icons and important issues when archetypal theory is brought to desig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 and the logics of archetypal designs, it divides them into three 
groups-‘reconstructive archetypes’. ‘borrowing archetypes’ and ‘breaking archetypes’ to examine 
their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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